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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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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課程

50分鐘
1.職業安全衛生自主管理
2.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90分鐘
3.職業災害案例解說
4.承攬管理實務解說

30分鐘 5.勞動檢查方針及政策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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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自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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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自主管理
 中小企業安全衛生資訊網 (https://www.sh168.org.tw/)

4_   北區中心張正輝



職業安全衛生自主管理
 中小企業安全衛生資訊網 (https://www.sh168.org.tw/)

5_   北區中心張正輝



職業安全衛生自主管理
 中小企業安全衛生資訊網 (https://www.sh168.org.tw/)

6_   北區中心張正輝



 中小企業安全衛生資訊網 (https://www.sh168.org.tw/)

7

職業安全衛生自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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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自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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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自主管理

_   北區中心張正輝

Microsoft Word 
97 - 2003 文件



 中小企業安全衛生資訊網 (https://www.sh168.org.tw/)

12

職業安全衛生自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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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自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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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單位職災通報

(https://insp.osha.gov.tw/labcbs/dis00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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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自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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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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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救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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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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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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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暨電腦測驗資訊網
(https://trains.osh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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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自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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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六條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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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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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條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其他法

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工作者：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

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二、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三、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

四、事業單位：指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

五、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

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

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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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2條

本法第2條第1款、第10條第2項及第51條第1項所稱

自營作業者，指獨立從事勞動或技藝工作，獲致報酬，

且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者。

本法第2條第1款所稱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

動之人員，指與事業單位無僱傭關係，於其工作場所從事勞動

(ex.派遣工、義工、受扶助者 )或以學習技能、接受職業訓練

(ex.學徒)為目的從事勞動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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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3條

本法第2條第1款、第18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1款

及第57條第2項所稱工作場所負責人，指雇主或於該

工作場所代表雇主從事管理、指揮或監督工作者從

事勞動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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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樣態一

A (給付報酬,從事指揮、監督、管理) - 雇主

B (獲致報酬,從事勞動,) - 勞工

 樣態二

A (未具勞僱關係,從事指揮或監督) -要派單位 (工作場所負責人)

B (獲致報酬,從事勞動) - 派遣工 (工作者)

C (給付報酬) - 派遣單位 (雇主)

 樣態三

A (未具勞僱關係,從事指揮或監督) -事業單位 (工作場所負責人)

B (從事勞動) - 義工/受扶助者 (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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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樣態四

A (未具勞僱關係,從事指揮或監督) - 訓練單位(工作場所負責人)

B (學習技能,從事勞動) - 學徒 (工作者)

 樣態五

A (給付報酬, 指定勞動結果) - 定作人 (業主/原事業單位)

B (獲致報酬,完成特定工作) - 承攬人(組織)/自營作業者(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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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1條

自營作業者準用

第5條至第7條(風險評估、設備及措施、安全標準)、

第9條(型式驗證)、第10條(化學品通識)

第14條(管制性及優先管理化學品)、

第16條(危險性機械設備) 、第24條(危險性設備之操作人員)

有關雇主之義務及罰則之規定。

第2條第1款所定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於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從事勞動，比照該事業單位之勞工，適用
本法之規定。但第20條之體格檢查及在職勞工健康檢查之規定，
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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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
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

機械、設備、器具、原料、材料等物件之設計、製
造或輸入者及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應於設計、製
造、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
此等物件於使用或工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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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9 年勞安易字第 2 號刑事判決

 事實經過 :

蔡○航自民國107年11月起至同年12月4日止，雇用
吳○憲從事油漆工程等業務，…。適吳○憲於107年
12月4日上午9時許，在臺中市○區○○路○○號進
行住宅油漆工程時，以鐵鎚敲除牆壁鋼釘時，遭噴
飛之鋼釘插入右眼，…，而受有嚴重減損右眼視能
之重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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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9 年勞安易字第 2 號刑事判決

 判決結果：

蔡○航犯業務過失致重傷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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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9 年勞安易字第 2 號刑事判決

 判決理由：

「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
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
害。」…。故如勞工於從事油漆粉刷作業中，有須
以鐵鎚將附著於牆壁上之鋼釘予以敲除之工作內容，
雇主自可預見勞工於作業中將有可能因物體飛落或
飛散，致勞工受傷之可能性，則雇主自應提供並使
勞工確實使用相關之防護措施，如安全帽、護目鏡，
以落實提供安全作業環境之義務。…，然未提供護目
鏡及安全帽等安全設備予吳○憲使用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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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8條

本法第5條第1項所稱合理可行範圍，指依本法及有
關安全衛生法令、指引、實務規範或一般社會通念，
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勞工所從事之工作，有致其生
命、身體及健康受危害之虞，並可採取必要之預防
設備或措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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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便民服務/檔案下載

(https://www.osha.gov.tw/1106/1196/1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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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 (重要子法:設規、營標)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一、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
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三、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或採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
五、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
六、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
七、防止原料、材料、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品、含毒性物質或
缺氧空氣等引起之危害。

八、防止輻射、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或異常氣壓等引起之危
害。

九、防止監視儀表或精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
十、防止廢氣、廢液或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
十一、防止水患、風災或火災等引起之危害。
十二、防止動物、植物或微生物等引起之危害。
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
十四、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採光、照明、保溫或防濕等引起之危害。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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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7條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
械、設備或器具，其構造、性能及防護非符合安全標準者，不
得產製運出廠場、輸入、租賃、供應或設置。

製造者或輸入者對於第一項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符合前
項安全標準者，應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登錄，
並於其產製或輸入之產品明顯處張貼安全標示，以供識別。但
屬於公告列入型式驗證之產品，應依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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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1040101起)
一、動力衝剪機械。
二、手推刨床。
三、木材加工用圓盤鋸。
四、動力堆高機。
五、研磨機。
六、研磨輪。
七、防爆電氣設備。
八、動力衝剪機械之光電式安全裝置。
九、手推刨床之刃部接觸預防裝置。
十、木材加工用圓盤鋸之反撥預防裝置及鋸齒接觸預防

裝置。
十一、金屬材料加工用車床(含數值控制車床) (1080801起)
十二、金屬材料加工用銑床/搪床、加工中心機、傳送機

(1080801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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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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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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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48

防爆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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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8條

製造者或輸入者對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列入型式驗證之機械、
設備或器具，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驗證機構實施型式驗證
合格及張貼合格標章，不得產製運出廠場或輸入。…。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9條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對於未經型式驗證合格之產
品或型式驗證逾期者，不得使用驗證合格標章或易生混淆之類
似標章揭示於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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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列入型式驗證之機械、設備或器具

一、交流電焊機用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1070701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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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網 (https://tsmark.osh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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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10條
雇主對於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ex.汽(柴)油、酒精、油漆)，應
予標示、製備清單及揭示安全資料表，並採取必要之通識措施
(教育訓練)。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前項化學品與事業單位或自營
作業者前，應予標示及提供安全資料表；資料異動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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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16條

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非經
勞動檢查機構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代行檢查機構檢查合格，
不得使用；其使用超過規定期間者，非經再檢查合格，不得繼
續使用。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24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操作人員，雇主
應僱用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訓練或經技能檢定之合格人員充
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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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

機械類
一、固定式起重機。
二、移動式起重機。
三、人字臂起重桿。
四、營建用升降機。
五、營建用提升機。
六、吊籠。

設備類
一、鍋爐。
二、壓力容器。
三、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四、高壓氣體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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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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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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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北區中心張正輝



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18條

工作場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雇主或工作場所負責人應即
令停止作業，並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

勞工執行職務發現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得在不危及其他工
作者安全情形下，自行停止作業及退避至安全場所，並立即向
直屬主管報告。

雇主不得對前項勞工予以解僱、調職、不給付停止作業期間工
資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57

一年以下有
期徒刑

3~1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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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36條

中央主管機關及勞動檢查機構對於各事業單位勞動場所得實施

檢查。其有不合規定者，應告知違反法令條款，並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或已發生職業災害，或有發生職業災害之虞時，

得通知其部分或全部停工。勞工於停工期間應由雇主照給工資。

58

一年以下有
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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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勞動檢查法 第27條

勞動檢查機構對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重大職業災害時，應立
即指派勞動檢查員前往實施檢查，調查職業災害原因及責任；
其發現非立即停工不足以避免職業災害擴大者，應就發生災害
場所以書面通知事業單位部分或全部停工。

 勞動檢查法 第28條

勞動檢查機構指派勞動檢查員對各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實施安全
衛生檢查時，發現勞工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得就該場所以書
面通知事業單位逕予先行停工。

59

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

_   北區中心張正輝

勞動檢查法第二十八條所定勞工有 



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勞動檢查法第28條所定勞工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

認定標準 第2條

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之類型如下：
一、墜落。

二、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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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Office 
Word 文件

三、倒塌、崩塌。

Microsoft Office 
Word 文件

Microsoft Office 
Word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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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勞動檢查法第28條所定勞工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

認定標準 第2條

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之類型如下：
四、火災、爆炸。

五、中毒、缺氧。

61

Microsoft Office 
Word 文件

Microsoft Office 
Word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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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20條

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對在職勞工應施行下列

健康檢查：

一、一般健康檢查。

二、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者之特殊健康檢查。

…

勞工對於第一項之檢查，有接受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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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_   北區中心張正輝

經限改
3~15萬



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23條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
畫；並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實施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
查。

前項之事業單位達一定規模以上或有第15條第1項所定之工 作
場所者，應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CNS 45001)。

63

經限改
3~30萬

經限改
3~15萬

_   北區中心張正輝

事業單位:
第一類200人以上
第二類500人以上

事業單位:
第一類100人以上
第二類300人以上

總機構:
第一類500人以上
第二類500人以上
第三類3,000人以上



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25條

事業單位(定作人)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
負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應與承
攬人負連帶責任。再承攬者亦同。

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承攬人所僱勞工
發生職業災害時，與承攬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再承攬者亦同。

64

連帶責任

_   北區中心張正輝



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26條

事業單位(定作人)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
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
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攬人亦應依
前項規定告知再承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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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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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第36條

本法第26條第1項規定之事前告知，應以書面為之，或召開協
商會議並作成紀錄。

66_   北區中心張正輝



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27條

事業單位(定作人)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
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

及協調之工作。
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三、工作場所之巡視。
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事業單位(定作人)分別交付二個以上承攬人共同作業而未參與
共同作業時，應指定承攬人之一負前項原事業單位之責任。

67

3~1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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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單位(定作人 ) =?原事業單位

 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

原事業單位認定原則：

68

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_   北區中心張正輝

不以登記之營業項目為限!!

係其所熟知之活動，對於作業活動伴隨
之危險性亦能預先理解或控制。

以實際經營內容、經常業務活動及所必
要之輔助活動為範圍。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第 37 條

本法第27條所稱共同作業，指事業單位與承攬人、

再承攬人所僱用之勞工於同一期間、同一工作場所

從事工作。

 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

共同作業認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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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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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於從事相同作業!!

以彼此作業間是否具有相互(危害)關連
或幫助關連認定之。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第 38 條 (自109年3月1日施行)

本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協議組織，應由原事業單位召集之，
並定期或不定期進行協議下列事項：
一、安全衛生管理之實施及配合。
二、勞工作業安全衛生及健康管理規範。
三、從事動火、高架、開挖、爆破、高壓電活線等危險作業之管制。
四、對進入局限空間、危險物及有害物作業等作業環境之作業管制。
五、機械、設備及器具(職安法第7條安全標準、第8條型式驗證)等入場管制。
六、作業人員進場管制。
七、變更管理。
八、劃一危險性機械之操作信號、工作場所標識（示）、有害物空容器放

置、警報、緊急避難方法及訓練等。
九、使用打樁機、拔樁機、電動機械、電動器具、軌道裝置、乙炔熔接裝

置、氧乙炔熔接裝置、電弧熔接裝置、換氣裝置及沉箱、架設通道、
上下設備、施工架、工作架台等機械、設備或構造物時，應協調使用
上之安全措施。

十、其他認有必要之協調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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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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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32條

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
及訓練。

…

勞工對於第1項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有接受之義務。

71

經限改
3~15萬

_   北區中心張正輝

3000



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第14條 (自111年7月7日施行)

雇主對下列勞工，應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一、小型鍋爐操作人員。
二、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
三、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或吊
升荷重未滿一公噸之斯達卡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四、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公噸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五、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公噸之人字臂起重桿操作人員。
六、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111年7月7日起) (16H)
七、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
八、以乙炔熔接裝置或氣體集合熔接裝置從事金屬之熔接、切斷或加熱作
業人員。
九、火藥爆破作業人員。
十、胸高直徑七十公分以上之伐木作業人員。
十一、機械集材運材作業人員。
十二、高壓室內作業人員。
十三、潛水作業人員。
十四、油輪清艙作業人員。
十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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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33條

雇主應負責宣導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之規定，使勞工周知。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34條

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
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勞工對於前項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應切實遵行。

勞工對於前項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應切實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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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萬

經限改
3~1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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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37條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
搶救等措施，並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8小時
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
三、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勞動檢查機構接獲前項報告後，應就工作場所發生死亡或重傷
之災害派員檢查。

事業單位發生第二項之災害，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雇主非
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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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徒刑

3~3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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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38條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雇主應依規定填載職業災害內容及
統計，按月報請勞動檢查機構備查，並公布於工作場所。

 職業災害月報表的定義：
包括勞動場所及上、下班途中、出差及外勤途中等與工作有關
的災害，其失能損失日數在一日以上者。

事業單位在50人以上或經勞動檢查機構指定者，應按月填寫前
一月之月報表，於每月10日前上網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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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限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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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業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 第18條
 被保險人於第四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六條及第十
七條之規定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視為職業傷害：

一、非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
二、未領有駕駛車種之駕駛執照駕車。
三、受吊扣期間或吊銷駕駛執照處分駕車。
四、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違規闖紅燈。
五、闖越鐵路平交道。
六、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吸食毒品、迷幻藥或管制

藥品駕駛車輛。
七、駕駛車輛違規行駛高速公路路肩。
八、駕駛車輛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或在道路上競駛、競

技、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駛車輛。
九、駕駛車輛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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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43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
四、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規定之檢查、調查、抽驗、市場查

驗或查核。

77

3~3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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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勞動檢查法 第14條

勞動檢查員為執行檢查職務，得隨時進入事業單位，雇主、雇
主代理人、勞工及其他有關人員均不得無故拒絕、規避或妨礙。

前項事業單位有關人員之拒絕、規避或妨礙，非警察協助不足
以排除時，勞動檢查員得要求警察人員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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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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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勞動檢查法 第13條

勞動檢查員執行職務，除左列事項外，不得事先通知事業單位：

一、第26條規定(危險性工作場所)之審查或檢查。

二、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檢查。

三、職業災害檢查。

四、其他經勞動檢查機構或主管機關核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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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行政罰法 第34條

行政機關對現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人，得為下列之處置：
一、即時制止其行為。
二、製作書面紀錄。
三、為保全證據之措施。遇有抗拒保全證據之行為且情

況急迫者，得使用強制力排除其抗拒。
四、確認其身分。其拒絕或規避身分之查證，經勸導無

效，致確實無法辨認其身分且情況急迫者，得令其

隨同到指定處所查證身分；其不隨同到指定處所接

受身分查證者，得會同警察人員強制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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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案例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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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案例解說

82

為什麼會發生職業災害?

人為不當動作?

(但…人難免有疏失!!)

未依標準作業程序?

(或…未實施作業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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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設施或設備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作業管制

防護具

職業災害案例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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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的價值觀念：

若你是公司的勞工或工作者：

□薪資？
□休假？
□福利？
□升遷？
□安全衛生？

職業災害案例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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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的價值觀念：

若你是公司的代表人或經營負責人：

提高營收。

降低成本。

專利技術。

職場安全衛生。 企業
形象

安全
衛生

性別
平等

環保消防

勞動
條件

職業災害案例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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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案例解說

 什麼是職業災害 ?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6條

本法第2條第5款所稱職業上原因，指隨作業活動所
衍生，於勞動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有
相當因果關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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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案例解說

 生產設備捲夾、物料飛落

 工作場所墜落、感電

 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

 出差途中交通事故

 宿舍跌倒

 尾牙糾紛

 昏倒

 中暑

 被顧客攻擊

 從事私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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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案例解說

 生產設備捲夾、物料飛落 Y

 工作場所墜落、感電 Y

 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 N

 出差途中交通事故 Y

 宿舍跌倒 Y/N

 尾牙糾紛 Y/N

 昏倒 Y/N

 中暑 Y

 被顧客攻擊 Y

 從事私人活動 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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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案例解說
 災害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災害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 (災害表象)

2.間接原因 (違反法令規定事項)

不安全狀況(設施、設備不良)

不安全動作

3.基本原因 (管理制度不良)

報告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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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案例解說
 勞動基準法 第59條

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
予以補償。…：
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

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

但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
作能力，且不合第三款之失能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40個月之平
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

三、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遺存障害者，雇主應
按其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補償。…。

四、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5個月平均工
資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40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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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案例解說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36條
中央主管機關及勞動檢查機構對於各事業單位勞動場所得實施
檢查。其有不合規定者，應告知違反法令條款，並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或已發生職業災害，或有發生職業災害之虞時，
得通知其部分或全部停工。勞工於停工期間應由雇主照給工資。

 勞動檢查法 第27條
勞動檢查機構對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重大職業災害時，應立
即指派勞動檢查員前往實施檢查，調查職業災害原因及責任；
其發現非立即停工不足以避免職業災害擴大者，應就發生災害
場所以書面通知事業單位部分或全部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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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



職業災害案例解說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40條

違反第6條第1項(安全衛生設施)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
第37條第2項第1款(死亡)之災害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41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18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6條第1項(安全衛生設施)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

發生第37條第2項第2款(3人以上罹災)之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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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案例解說

 民法 第184條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
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中華民國刑法 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
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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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案例解說

 中華民國刑法 第13條

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
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
本意者，以故意論。

 中華民國刑法 第14條

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
為過失。
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
者，以過失論。

94_   北區中心張正輝

不諳法令規定亦屬過失



職業災害案例解說

 行政罰法 第7條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
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
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
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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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調查處理與統計
 109年度營造業、製造業與其他行業重大職災死亡人數比較

(資料來源:109年勞動檢查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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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調查處理與統計
 109年度死亡災害類型比較

(資料來源:109年勞動檢查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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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管理實務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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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管理實務解說

 勞僱/承攬關係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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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管理實務解說

 民法第 482條

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
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

 民法第 490 條

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
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

>>特例:計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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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樣態一

A (給付報酬,從事指揮、監督、管理) - 雇主

B (獲致報酬,從事勞動(完成特定工作) - 勞工(計件工)

 樣態五

A (給付報酬, 指定勞動結果) - 定作人 (業主/原事業單位)

B (獲致報酬,完成特定工作) - 承攬人(組織)/自營作業者(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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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管理實務解說

 人格從屬性 – 指揮、監督

 經濟從屬性 – 獲得報酬

 組織從屬性 – 團隊合作

 事業單位與勞務提供者雖得本於契約自由原則，約定勞務契約
類型，但其法律關係是否為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
約內容，依從屬性之高低實質認定，不受契約之形式或名稱拘
束。

 勞務提供者認為事業單位為其雇主時，得循民事訴訟程序請求
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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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附件_勞動契約從 

新聞稿附件_-勞動契約 



承攬管理實務解說

 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

-承攬與僱傭

 事業單位將工程部分工作，以代工不帶料方式交付自然人施工，
勞動檢查機構應調查該自然人是否以提供勞務為主，及事業單
位對該工程是否具統籌規劃、管理及指揮監督權限。調查事實
及證據時，應就整體工程範圍之統籌規劃、管理及指揮監督權
等層面認定之，且勞務給付部分，只要存在有部分從屬性，即
可從寬認定為勞動契約(僱傭關係存在)。

103_   北區中心張正輝

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六條及



承攬管理實務解說

 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

-依職安法第26條應辦理事項

 告知時機:應於以其事業交付承攬時或工作進行之前告知。

 告知方式:應以書面為之或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錄。

 告知內容:應為事業單位交付承攬範圍內，原事業單位之工作環
境、作業活動與承攬人提供其勞務有相關之勞動場所內之建築
物、設備、器具、危險作業（如動火作業、高架作業、開挖作
業、爆破作業、高壓電活線作業等）及有害作業環境（如局限
空間作業、危害物質作業、高溫作業、生物危害作業等）所可
能引起之危害因素暨相關之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應採取之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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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管理實務解說

 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

-依職安法第27條應辦理事項

 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
調之工作（第1款）

 原事業單位指定之工作場所負責人應為於該工作場所中代表雇

主實際執行管理、指揮或監督勞工從事工作之人，即職業安全

衛生統合管理負責人，如負責現場管理之最高主管。

 協議組織應由原事業單位工作場所負責人或其代理人召集之，
所有承攬人、再承攬人等之現場工作場所負責人（非職業安全
衛生人員）均應參與協議組織運作，並就共同作業應配合及協
調等內容(職安法施行細則第38條) ，定期或不定期進行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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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管理實務解說

 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

-依職安法第27條應辦理事項

 工作之聯繫及調整(第2款)

 為了原事業單位、承攬人及再承攬人間彼此的緊密連絡，以安
排相關作業之調整，在每日的安全施工程序協調會中，工作場
所負責人或其代理人應經常進行施工或工作程序的連繫及調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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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管理實務解說

 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

-依職安法第27條應辦理事項

 工作場所之巡視(第3款)

工作場所負責人或其代理人，必須每日巡視工作場所1次以上，

以確認設施的安全、協議事項(第1款)及連繫與調整事項(第2款)

的落實，並發掘相關問題。

在巡視時如發現承攬人或其作業人員有違法情事應予以糾正。

巡視之結果應每日就異常之有無及糾正結果加以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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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管理實務解說

 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

-依職安法第27條應辦理事項

 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第4款)

原事業單位基於對關係承攬人之安全衛生教育的指導及協助的

立場，有必要進行教育設施的提供，教育資料的提供，講師的

支援等，並就交付承攬事業可能產生之危害風險（如墜落、感

電、捲夾等引起之災害），督促承攬人、再承攬人對其所僱用

勞工實施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教育訓練，以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條

件有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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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管理實務解說

 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

-勞動檢查認定標準

 職安法第26條 : 無書面紀錄 X

有書面紀錄 V

 職安法第27條 : 無書面記錄 X

有書面紀錄 V(一般查核)/△(加強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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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管理實務解說

 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

-職安法第27條加強查核時機

 發生職業災害。

 發生「勞動檢查法第28條所定勞工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認定標
準」之情事。

 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無檢查合格證或使用超過規定期間。

 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之操作人員，未雇用經訓練或技能檢
定之合格人員。

 營造作業主管及有害作業主管等，未於作業現場從事監督作業
或未經訓練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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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管理實務解說

 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

-職安法第27條加強查核要項

 第1款 –動火、高架等危險作業管制 (是否辨識關鍵作業)

機械、設備及器具等入場管制 (是否經檢驗合格)

作業人員進場管制 (防護具、教育訓練、勞保、健檢)

變更管理 (是否經事前申請及評估)

 第2款 –對於每日關鍵作業，是否聯繫調整其作業程序及

危害防止措施。

 第3款 –對於每日關鍵作業，是否實施工作場所巡視。

是否制止異常或違法事項。

是否留存紀錄。

 第4款 - 相關進場作業人員是否已接受法定之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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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檢查方針及政策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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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檢查方針

 111年度勞動檢查方針

 應實施檢查之事業單位

1.發生死亡或重傷之職業災害及應追蹤改善情形者。

2.年度防災重點輔導對象，不配合改善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者。

3.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申請檢查者。

4.依勞動檢查法第26條規定申請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或檢查者。

5.未依規定配置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或落實勞工身心健

康保護者。

6.經陳情、申訴、檢舉安全衛生不符勞動法令規定者。

7.經大眾傳播媒體廣為報導有違反勞動法令情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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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勞動檢查



勞動檢查方針

 111年度勞動檢查方針
 應優先實施專案檢查之事業單位

1.火災爆炸預防專案。
2.大型營造工程安全專案(含汙水下水道新建工程)。
3.有導致墜落、滾落、踏穿等屋頂或高處作業及被撞危害預防專
案。

4.有導致被夾、捲、切割等職業失能災害預防專案。
5.高毒性、高刺激性、腐蝕性…等化學性因子及噪音、高溫…等
物理性因子職業病預防專案。

6.下水道、暗溝、人孔、…等內部作業局限空間災害預防專案。
7.機械設備器具源頭管理及市場查驗專案。
8.防範高氣溫戶外作業引起之熱疾病危害預防專案。
9.生物性因子危害預防專案。
10.高風險事業單位外籍移工危害預防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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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檢查方針

 111年度勞動檢查方針
 特別列管檢查之事業單位

1. 3年內同一事業單位或工作場所，曾發生2件以上死亡或重傷之職業
災害者。

2.平時僱用勞工人數在10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或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
1年內曾因職業安全衛生設施不符法令規定，並經通知停工改善或罰
鍰處分達3次以上者。

3.1年內因機械、設備及器具安全防護設施不良，致發生勞工失能程度
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失能給付標準第一等級至第九等級2人以上之事
業單位。

4.廠場歲修、大修及化學設備維修等施工，而有發生火災爆炸等嚴重
危害勞工之虞者。

5.1年內因工作場所之危害性之化學品、氣體、蒸氣及粉塵等職業上
原因引起勞工疾病或死亡之事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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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檢查政策

 職業安全衛生監督輔導及檢查作業規定

 勞動檢查機構得就事業單位之風險特性、規模、違
反法規及其結果嚴重性等考量後，按職業安全衛生
監督輔導及檢查分級管理原則，實施監督輔導及檢
查。

 發生重大職業災害、申訴檢舉或媒體報導案件，經
檢查違反法令規定者，依法處以罰鍰。(一律實施檢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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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檢查政策

 職業安全衛生監督輔導及檢查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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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檢查政策

 職業安全衛生監督輔導及檢查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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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檢查政策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
 甲類：指事業單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上市公司或上櫃公司。
2.非上市公司或上櫃公司：
（1）營造業承攬單一工程之金額超過新臺幣1億元者。
（2）非屬營造業之行業，其勞工總人數超過300人者。

 乙類：指事業單位之規模或性質未達前款之規定，且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
1.營造業承攬單一工程之金額在500萬元以上1億元以下
者。

2.非屬營造業之行業，其勞工總人數在6人以上300人以
下者。

 丙類：指事業單位之規模或性質未達前二款之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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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檢查政策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
 違反職安法條文：第6條第1項
 甲類：指事業單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第1次：處10萬元。
2.第2次以上：按次累加10萬元，最高累加至30萬元。
3.有上開情形致發生職安法第37條第2項之職業災害者，
得處最高30萬元。

4.屬同一違法態樣者，如違反多項不同法條時，每增加違
反1項法條，得再累加10萬元，最高累加至30萬元。

5.雇主違反第6條第1項，且係從事主要潛在危害作業，曾
經勞動檢查機構通知，應事前通報施工或作業期程而未
通報，得於3萬元內酌量加重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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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



勞動檢查政策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
 違反職安法條文：第6條第1項
 乙類：指事業單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第1次：處6萬元。
2.第2次以上：按次累加6萬元，最高累加至30萬元。
3.有上開情形致發生職安法第37條第2項之職業災害者，
得處最高30萬元。

4.屬同一違法態樣者，如違反多項不同法條時，每增加違
反1項法條，得再累加6萬元，最高累加至30萬元。

5.雇主違反第6條第1項，且係從事主要潛在危害作業，曾
經勞動檢查機構通知，應事前通報施工或作業期程而未
通報，得於2萬元內酌量加重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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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檢查政策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
 違反職安法條文：第6條第1項
 丙類：指事業單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第1次：處3萬元。
2.第2次以上：按次累加3萬元，最高累加至30萬元。
3.有上開情形致發生職安法第37條第2項之職業災害者，
得處最高30萬元。

4.屬同一違法態樣者，如違反多項不同法條時，每增加違
反1項法條，得再累加3萬元，最高累加至30萬元。

5.雇主違反第6條第1項，且係從事主要潛在危害作業，曾
經勞動檢查機構通知，應事前通報施工或作業期程而未
通報，得於1萬元內酌量加重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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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檢查政策

 工作場所死亡及重傷以外之職業災害通報處理原則

 事業單位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動檢查機構應錄
案並派員實施檢查，檢查後應作成紀錄並登錄檢查
資訊管理系統：

1.工作場所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需住院治療，且投保

單位人數在50人以上者。

2.經罹災者或家屬告知事業單位未依勞動基準法第59

條規定辦理職災補償者。

3.經大眾傳播媒體廣為報導案件。

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認有必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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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Acrobat 
文件



勞動檢查政策

 工作場所死亡及重傷以外之職業災害通報處理原則

 事業單位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動檢查機構得錄
案並擇期實施檢查，檢查後應作成紀錄並登錄檢查
資訊管理系統：

1.工作場所因製程、機械、設備等導致工作者受傷者。

2.發生災害之事業單位未於合理期間（7日為原則）

完成工作場所職業災害調查結果表者。

3.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未於知悉後8

小時內通報之工作場所死亡及重傷以外之職業災害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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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耐心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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